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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6       证券简称：万家文化        公告编号：临 2017-015 

 

浙江万好万家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浙江万好万家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股权转让相关事项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万好万家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3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浙江万好万家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转让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17】016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要求对股份

转让交易数量发生变化事项作出进一步说明和披露。公司、万好万家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万家集团”）、西藏龙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薇传媒”）

以及各中介就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做出了以下回复： 

 

一、问题：公告披露，本次交易双方调整股份转让数量，其原因为受让方

龙薇传媒在与多家金融机构沟通后，表示按期完成融资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经

核实，龙薇传媒此前披露称，已制定了相对明确的筹资计划，西藏银必信承诺

提供 15 亿元的借款额度，另有金融机构将提供股票质押融资约 15 亿元，已在

审批流程中。 

请龙薇传媒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无法按期完成融资的具体原因，解释前期

已有融资意愿的融资机构短期内态度发生变化的主要考虑，同时提供相关融资

机构的书面说明。 

【回复说明】 

1、请龙薇传媒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无法按期完成融资的具体原因 

2016 年 12 月 23 日，龙薇传媒与万家集团签署《万好万家集团有限公司与

西藏龙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项目”）之后，龙薇

传媒立即就本项目融资事宜开始与某银行（下称“A 银行”）某支行展开谈判协

商，双方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达成初步融资方案。因本项目融资金额较大，故

需上报 A 银行总行进行审批。2017 年 1 月 20 日，龙薇传媒接到 A 银行电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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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项目融资方案最终未获批准。此后，龙薇传媒立即与其他银行进行多次沟

通，希望就本项目开展融资合作，但陆续收到其他银行口头反馈，均明确答复无

法完成审批。因此，龙薇传媒判断无法按期完成融资计划。 

经沟通，西藏银必信愿意按照已经签订的协议履行借款承诺，且已经在本次

收购第一次付款阶段提供了首笔 1.9 亿元借款。但因龙薇传媒判断无法按期完成

融资计划，即无法完成全部收购计划，经龙薇传媒与万家集团友好协商，双方同

意调整股份收购比例。股份调整后收购价款，除已经支付的 2.5 亿元外，其余收

购资金龙薇传媒拟通过自筹方式解决。 

2、解释前期已有融资意愿的融资机构短期内态度发生变化的主要考虑，同

时提供相关融资机构的书面说明 

根据 A 银行的电话说明，前期已有融资意愿的 A 银行短期内态度发生变化

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对本项目的交易结构和方式存在较大质疑以及 A 银行内部风

险控制等原因；受限于其内部管理制度，A 银行及西藏银必信均未提供书面说明。 

 

二、问题：请万家集团核实并披露，近期是否仍拟转让其所持股权。如拟

转让相关股权，请说明有关安排；否则，请明确作出一定期限的承诺，稳定市

场预期。 

【回复说明】 

根据万家集团出具的说明，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万家集团基于自身财务管理

和经营需要，在未来仍有转让其所持上市公司股权的可能性。但由于万家集团与

龙薇传媒于 2016 年 12 月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后未与其他第三方就转让上市

公司股份事项进行沟通接洽，因此截至目前万家集团无拟转让持有的上市公司剩

余股份的明确安排或计划。 

上市公司与万家集团未来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

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问题：请万家集团及龙薇传媒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及时披露。 

【回复说明】 

龙薇传媒与万家集团已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编制简式



3 
 

权益变动报告书，并将与回复公告同日披露。 

 

四、问题：请龙薇传媒说明本次取得万家文化 5.04%股权后，是否拟参与

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是否拟合作开展影视传媒领域的重大项目，后续是

否进一步增持公司股份。 

【回复说明】 

龙薇传媒本次取得万家文化 5.04%股权后，不会参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活

动，没有合作开展影视传媒领域重大项目的计划，没有后续进一步增持公司股份

的计划，且自本次增持之日起未来六个月内也不会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五、问题：请你公司督促龙薇传媒及时填报前述股权转让事项相关内幕知

情人名单，供本所进行内幕交易核查。 

【回复说明】 

龙薇传媒已填报前述股权转让事项相关内幕知情人名单，此外公司及万家集

团的相关内幕知情人名单也已填报，公司汇总后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系统

上传。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请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万好万家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2 月 16 日 

 


